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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務委員會  
 

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  
擬議工作計劃  

 
 
目的  
 
  本文件就事務委員會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

工作計劃提出建議。  
 
 
背景  
 
2.  委員在 2007年 6月 11日的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同意，應研究

個別人士及團體在 2007年 2月 28日及 4月 1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高

等教育的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提出的下列 7項主要事項  
 

(1)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的角色、職能及成員組

合；  
 
(2) 教資會資助院校獲得的撥款及研究補助金；  
 
(3)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管治；  
 
(4)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教職員聘任問題；  
 
(5)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申訴機制；  
 
(6) 由當局委託進行的顧問研究、計劃及課程；及  
 
(7) 在體制上為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提供保障。  

 
委員並同意，應在事務委員會的例會上討論上述事項。個別人士及團

體就上述事項提出的關注及意見，載於立法會 CB(2)2071/06-07(06)號
文件；該文件已於 2007年 6月 6日送交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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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3.  現建議，事務委員會將會在 2007年 10月起的例會上，按下述

時間表逐一討論這些事項  
 

月份  
 

事項  

2007年 10月  教資會的角色、職能及成員組合  
 

2007年 11月  教資會資助院校獲得的撥款及研究補助金  
 

2007年 12月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管治  
 

2008年 1月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教職員聘任問題  
 

2008年 2月  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申訴機制  
 

2008年 3月  由當局委託進行的顧問研究、計劃及課程  
 

2008年 4月  在體制上為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提供保障  
 
4.  待完成商議後，事務委員會將會就此議題擬備報告。  

 
 

徵詢意見  
 
5.  謹請委員通過上文第 3段所述的擬議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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